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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主要通过以福建为主的东南功德寺院的历史演变个案,探讨东南佛教在宋代以后

的士庶化过程这一过程与宋以降儒家文化走向民间社会的过程紧密相连,与国家制度和文化的下沉如

华南民间信仰的国家化密切相关,也与华南大规模的宗族文化创造相伴随。佛教的士庶化一方面是国

家佛教制度下沉到基层社会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士庶社会消费国家的佛教文化资本,将国家做到他们身

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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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地域的佛教在唐以后始有较大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唐至五代,特别是五

代的闽国与吴越佛教有显著发展,主要特点是“国家”的佛教。第二阶段是宋代,主要特点是佛教的士庶

化。北宋的佛教士大夫化伴随着文治复兴,到南宋随着国家文化的下沉、佛教与儒家冲合相伴,一起走

向民间社会,同时也伴随着国家佛教制度走向基层社会。第三阶段是元明时期,国家从三教并立到抑佛

扬儒,佛教则以三教相融的方式更加下沉到民间社会扎根。有学者认为:宋元以来,佛教看起来在“走下

坡路”,实际上仍在继续其本土化进程,走向“三教圆融”和方便宜行的修行方法。① 无论国家对佛教的

扬或抑,都在通过“佛教”定义、影响和建构着国家与民间的关系,进行历史文化时空中的佛教本土化。
佛教的士庶化亦是本土化的一种重要方式,佛教的士庶化始终是在与国家的互动中完成的。

本文主要以福建为主的东南功德寺院的历史演变个案,探讨东南佛教在宋代以后的士庶化过程。
这一过程与宋以降儒家文化走向民间社会的过程紧密相连,与国家文化的下沉如华南民间信仰的国家

化密切相关,也与华南大规模的宗族文化创造相伴随。文章第一部分讨论功德寺院与国家佛教文化,其
主要特点是皇室成员和官宦为求个人慎终与死后追荐而捐建寺院,这为后来的佛教士庶化与佛儒冲合

下的佛教民间文化埋下了伏笔。第二部分是宋代开始的佛教士庶化,有一个功德寺院转向宗祠、檀越祠

转向祖祠的过程,反映出国家寺院走向民间社会和佛儒冲合的加剧。第三部分通过国家的佛教管理制

度,探讨了国家佛教管理如何伴随着佛教士庶化,通过国家财税和度牒等制度走向基层社会的过程。佛

教的士庶化一方面是国家文化和制度下沉到基层社会的过程;另方面是士庶社会消费国家的佛教文化

资本,将国家做到他们身边的结果。

一、功德寺院与国家佛教文化②

功德寺院的发端甚早。佛教自汉代在中国传播后,至南北朝已经为社会上层所接受,有了捐舍田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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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佛寺做功德的风气。历史上功德寺院的发展演变一直与国家关系密切,主要是皇室成员与官宦捐舍

田财建立寺院,身后由僧人为其做追荐。本节结合福建地区为主的功德寺院的个案,理解中国佛教与国

家、与乡土文化的密切关联,思考宋代以降中国佛教本土化的历史文化过程与地方化的特点,进一步理

解礼俗互动中的儒佛之争以及国家文化的民间下沉。
宋代时佛教显盛,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时期临安城内外寺院已增加到四百八十四所。南宋嘉

定年间,国家制定“五山十刹”制度,将佛教寺院评为禅寺、教寺和律寺等,成为南宋时期朝廷品定佛教禅

院的制度,同时也将教寺的世俗教化功能明确化。宋代是士大夫参政的黄金时代,他们推行儒家道统,
因而成为国家与民间社会联系的重要群体。佛教的士大夫化反映在很多方面,如建立功德寺院,参与佛

教经社的活动等,摩崖题刻中也多有士大夫的佛教作品。士大夫佛教还体现在一批外佛内儒或者外儒

内佛的士大夫身上,他们参禅崇佛,将儒佛结合起来,共同走向民间。
宋代的东南地区承前启后,是功德寺院民间化的重要时期,主要特点是士大夫而非皇亲国戚在家乡

建立功德寺院。士大夫信佛在当时也成为一种风气,许多人遁入空门,以追求精神上的安慰。佛教关于

生死轮回之说,无论官、民,为许多人作为正统的文化接受。五代时,闽王王审知之子延钧曾禳病许愿,
病好以后,要写经五藏,要度僧二万人,要饭僧三百万。他把闽中的上好良田施舍给寺院。① 在这样的

崇佛风气之下,以佛寺作为个人慎终的场所,成为许多士大夫的追求。
范仲淹不仅是义庄和义族的开创者,也是功德寺院和祠堂制度的身体力行者。历史上,范仲淹曾在

苏州自家坟山置功德寺,并于庆历年间奏请《置功德寺》额:
苏州天平山有白云泉,南有寺,……明古寺也。臣本家松楸,实在其侧,常令此寺照管。上件古

寺屋宇,已应得条贯,伏望特赐一名额,取进止。牒。奉敕。宜赐白云寺为额。②

范仲淹说得十分明白,当时他家的祖坟由白云寺照料管理,要请皇帝赐额。后来,义庄日渐废坏,宗
族的田宅就寄寓于天平山坟寺。③ 范仲淹的次子纯仁(哲宗时曾为相)也曾经“于天平山自置祭田一千

三百付功德寺僧掌其入”④。此外,范纯仁自己也建有功德寺褒贤禅院。⑤ 范仲淹是义庄制度的倡导

者,又为自家的功德寺奏请敕额,其子还置祭田让僧人掌管,可见在他们头脑中,尚没有一个儒家宗族规

范和佛家功德寺院分离的意识。
王安石也曾经得到皇赐的功德寺。宋神宗熙宁中,赐江宁府蒋山太平兴国寺为王安石本家功德寺。

徽宗时由于过房孙王棣自擅,“林木砍伐殆尽,寺宇荒废,茔域无人洒扫”。政和六年正月,徽宗下诏:“限
此指挥到日,仰王棣不得干与应田产、米斛、钱物等,并令依王安石及其妻五氏在日事理施行。所有蒋山

住持僧,下两街僧录选差前去,应林木不得辄有砍伐,庶以上称神考待遇安石之意”。⑥ 皇帝亲理官宦士

大夫的功德寺院,风气昭然。上文可见王安石的功德寺中,原有坟茔,说明此功德寺应为坟庵。
与王安石同时为官的司马光也曾为相,宋人俞文豹的《吹剑录》曾记载“温公不好佛,谓其微言不出

儒书,而《家法》则云:十月,就寺斋僧、诵经,追荐祖先”⑦。说明司马光家也有功德寺院,并在其中追荐

祖先。可见其家的功德寺院可能来自其父,因为一般的功德寺院是为自己做追荐。司马光的父亲司马

池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官居四品。这也可能是一个两代功德寺院的例子,与上述范仲淹的两代

功德寺一样。重要的是,宋代记录的语言:在佛寺“追荐祖先”———不是在儒家倡导的祠堂,而是在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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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先说司马光不好佛,又说在佛寺追荐祖先。可见佛教的士大夫化之儒佛相融的特点。
在福建,功德寺院遍及全省。特别因为有五代时期闽国王审知对佛教的推动,使得功德寺在福建成

为更加深厚的历史传统。福建阳村余氏宥公曾为儒林郎,知温州平阳县“曾抽田壹石五斗舍入本处观音

寺,每年七月十五日,本寺修斋追荐”①。宥公所处,时在五代。福建的佛教在五代至宋时达到极盛,《八
闽通志》说佛有寺始于后汉,而东南郡县犹未有也。“自吴孙权始建,建初寺于江东,建洞元观于方山,而
后寺观始蔓延诸郡以及于闽。历晋、宋、齐、梁而始盛,又历隋唐以及伪闽而益盛,至于宋极矣! 名山胜

地多为所占,绀宇琳宫罗布郡邑。自二氏较之,佛氏之居,视老氏又十八九焉”。② 宋代福建几乎是佛教

最盛之地,有所谓“寺院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③。
功德寺,是儒佛冲与合的重要载体。儒家通过学习佛教进行的儒家化和文化下沉,体现出佛教的士

庶化———士大夫化与庶民化。明万历间翰林院伺讲、进士羌逢元在《黄氏族谱·泉州府开元寺檀樾祠祀

田记》中说了一段十分有趣的话:“嘻佛恶贪,唏孔施仁,其道一也。宗功、祖德、式谷似之一气。”就是说,
佛、儒的恶贪和施仁在道理上是一样的。这样的语言出自一个京城的士大夫,强调儒、佛间的界限并不

分明,说明什么呢? 原来,是要说其唐代先祖黄守恭舍田建寺时,并不知道佛为何物:“何知所谓菩萨?
何知所谓因果”? 黄守恭是种瓜得豆,起初无意为佛,并不知菩萨因果。这样,舍田建寺便可与宗族联系

起来,由此为当时的黄氏子孙提供了宗族进入开元寺的合法性。④

笔者据明黄仲昭修繤《八闽通志·寺观》的记载,整理摘举一些明确记载寺中有祠堂的功德寺院。⑤

其中所言宋代的情形为多:
兴化府莆田县:万松庵———在醴泉里芝山。宋吴世泽建。中有吴氏先祠,明景泰元年裔孙国耀重

修。妙峰堂———元延祐元年僧隆源建,明洪武、正统、景泰间屡尝修葺,成化元年吴氏请为祠堂。大隐

堂———元延祐二年僧隆源建,明景泰间复为余氏祠堂。万安水陆院———旧为敬善院,唐开元中建,宋天

圣五年赐额“万安”,政和中改神霄宫,建炎初仍旧,内有欧阳詹祠堂。囊山慈寿寺———唐乾符三年诛茅

为庵,四年更为延福院,光啓二年王审知奏改“慈寿院”,有陈洪进、蔡襄祠堂。双峰显祖院———唐大顺间

建,号“双峰文殊院”,五代梁开平四年圮于水,改建于寺东里许,翁承赞请赐今额。有承赞祠堂。中峰

庵———在灵岩上游,有潘承垌祠堂。
福宁州福安县:南峰寺———五代晋天福三年建,内有郑佥枢祠。
汀州府长汀县:景星庵———在方湖之侧。宋端平间建,内有郡守李华祠。
《八闽通志·丘墓》部分记载:曹辅墓———墓下有院,建炎二年赐额曰“移孝效忠”,度僧守其祠墓。

杨时撰墓志铭。
此外,一些功德坟寺记载可见《福州府志》《三山志》等。⑥ 《福建族谱》也有从一些族谱中看到的记

载,如建阳徐氏家族建造龙凤庵,“创自宋代我族内檀樾也”⑦。
南宋咸淳元年兴化府的《荐福院方氏祠堂记》有“长官偿欲营精舍以奉先合族而未果”,于是六子“协

力以成父志,请隙地于官,买南寺某司业圃以益之,于是荐福始有院。……旧祠长史、中丞、长官三世及

六房始祖于法堂,……”。⑧ 其中说长官为“奉先合族”,买田置荐福院并于其中建祠祭祖,反映出非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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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
在上述记载中,还不包括笔者曾经研究的阳村凤林寺、禅林寺和当地的一些功德寺院,以及泉州的

承天寺和赐恩岩等功德寺院。① 因为记载中常常无“功德院”字样或明确说有祠室,所以无法准确估计

功德寺院之数量。但若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当时的佛教寺院中,大部分为官宦、士大夫所捐修,目的多为

死后请僧人做功德;二是《八闽通志·丘墓》记载许多墓葬紧傍寺院,极有坟庵的可能,可以说功德寺还

有很多,数量是相当惊人的。宋代是佛教寺院走向民间的重要时期。做功德寺,慎终是一重要理由。然

而在实践中,会派生出其他内容。例如后来在这一风气下,有一些地方绅士借机立寺占田,有所谓“建一

寺富一家”之说。
就功德寺院或者坟庵而言,有一种观点认为,宋代的坟庵习俗之形成,关键是封建家族利用此种形

式,作为重构家族组织的重要手段。坟庵田产归家族所有,是族产的一个部分。② 如果笼统谈论宋代,
上述观点难以成立,因为坟庵是佛教功德寺院的传统,最初是施舍者的个人行为,与宗族和家族无关。
功德寺庵被家族利用,是后来的事情,至多在南宋华南基层社会才开始了宗族化的过程,功德寺或者坟

庵才被宗族所占。从阳村的个案看,早期的功德寺之创建并非家族或宗族行为。早期寺田所有权不是

归属宗族或家族。
北宋重臣余靖据族谱记载祖籍出自阳村,《玉田县志》中说余氏“子孙因避乱迁于莆(莆田),又迁韶

州(今广东韶关,又称曲江),宋襄国公靖盖其后云”③。北宋当过丞相的余深,也为阳村余氏后裔,登元

丰五年进士,大观元年(1107)任御史中丞。南宋绍熙元年(1190)的状元余复,也是阳村余氏后裔。余氏

蝉林祠源于禅林寺,据《余氏总谱》:
第五代祖讳褐,……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初公之高祖,以前自建阳移于玉田,遂择地

之胜,置家三阳。公豪杰慷慨,能有爲者植力资生,所置产钱六十七贯五百文。其田分为四份。建

隆年间,抽一份一百二十石种,舍入仙岩寺,今之旧院是也。后移寺于万山巅,故名禅林。兴殿宇轮

奂壮丽,遂爲功德寺。仍舍水牛十一头,灯本钱一百二十贯文,银香炉匣一百二十两重,罗汉五百

躯,轮藏并法器家私,一完全备,有契书具载。佛殿后架影堂五间,塑公婆真像,及绘直下之子孙。
后于宝庆年间,衆以住僧香灯不职,影室颓弊,遂于衆房集议于法堂,后新剏祠堂五间,面架科名楼

对揖,乃移公婆真像于此,崇奉焉。④

族谱记载:禅林寺是有赐额的功德寺,宋徽宗曾御题“檀越主尚书堂”六个大字,至今有仿制匾悬于

三进正厅。⑤ 《古田县志》也记载蝉林寺石刻有宋徽宗御题“檀越主尚书堂”六字。⑥ 余廷章撰《余氏族

谱·余氏重修功德禅林寺尚书公祠堂记》,“深,元丰进士,宣和太宰,总百揆,封卫国公,尝请诸朝宸翰,
特赐大字六:檀越主尚书堂”。⑦ 不过真实与否已经无从考证。檀越,是佛寺僧人对施主的尊称。檀越

匾悬挂于有儒家意味的宗祠,多少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却是其前身功德寺的写照。

二、从功德寺到宗祠:佛教文化的士庶化

宋代开始,围绕功德寺院开始出现了一种紧张甚至冲突的关系,即檀越(寺院施主)的族人与寺院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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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围绕寺院权属的争执。笔者曾撰文论述过宋代范仲淹的功德寺院,原本寄于功德寺的廪库如何被子

孙追回重建义庄,并建立最初的救助公堂———“岁寒堂”的情形:
其廪庾因寄于天平坟寺,乃或颛利废约,渔入蠹出,岁计大乏,邦族愤叹。前数岁,五世孙良器、

伯琏独奋然请于官,至闻于朝,为尽逐僦者,以宅还范氏,则出私钱筑垣百有八十寻,大起岁寒堂峙

廪其旁,且为列屋,芘其族之尤贫者焉,于是义庄岿然复兴。①

后来的《清宪公续定规矩》(1210)记载范仲淹的“天平功德寺,乃文正公奏请追福祖先之地。为子孙

者,所当相与扶持,不废香火”,反映出族人子孙如何与僧人争夺功德寺院的情形。②

福建兴化府的方廷范祠曾有一通南宋咸淳元年(1265)的《荐福院方氏祠堂记》碑,记载了方廷范曾

官长溪、古田、长乐三邑,后定居莆田,死后“葬灵隐山,以子贵而赐金紫”,犹号“长官”。该荐福院佛寺建

立伊始,就是为了“欲营精舍以奉先合族”。碑中实际上提到有两处佛寺:一是荐福院;二是方廷范所葬

灵隐山的金紫墓,应有墓庵。在后来明代建文年间的《方氏祠堂记》中,已经明显有“去佛教”,不再提及

佛教和佛寺,而是说“其奉先之所,则旧有荐福、灵隐二祠”③。这里所称的“二祠”,并非说过去有宗祠,
而是当时的荐福寺与灵隐坟庵。南宋景定元年(1260),因荐福院“院贫屋老,赋急债重,主僧宝熏计无所

出,将委之而逃”。于是,一位官位寺丞的族人方演孙出私钱输官平债,经营两年,更新门庑殿堂,并代表

宗族上书兴化郡府:
郡计取办僧刹久矣,新住持纳助军钱十分,满十年换帖者亦如之。问助军多寡,未尝问僧污洁,

刹乌得不坏? 愿令本院岁纳助军一分,岁首输官,主僧许本宗官高者选举。
院以葺理而兴,以科敷而废。今后除圣洁大礼、二税、免丁、醋息、坑冶、米面、船甲、翎毛、知通

仪从悉从古例输送,惟诸色泛敷,如修造司需求、赔补僧正偕脚试案等,官司所济无几,小院被累无

穷,并乞蠲免。④

以上可见宗族在与佛教之间既争夺又依存的关系中,相互促进与共存。一方面,族人说寺僧不洁,
不称职,主张寺院的主僧要由宗族的位高者来选定;另一方面,说到荐福寺院的各种科税繁重,导致寺院

最终因科敷而废。国家对寺院的出税之重,表明了国家对佛寺并非简单的宗教或仪式之管理,显示出国

家权力特别是税收透过佛教而于民间社会之所在。后来,郡府向漕台、礼部申报,礼部亦回复郡府,但
是,并没有回复说如何减免科税,而是赋予族人以寺院拜祠祭祖、拜墓烝尝的权力。说南山是祝圣道场,
过去有班佛殿而不拜祠堂者,自今祝香之后,应拜祠饮福,寺院要办面饭。祖墓过去多不预祭,自今以

后,寺院要办酒食,请众拜扫。族人后来商议到:“宜着为规约,愿世守之”。⑤ 反映出宋代已经有宗族入

主寺院祭祖的情形。
元代,功德寺院的宗祠化仍在继续。如福建漳州常泰的景祥寺,有元至正六年的《重修景祥徐氏祠

堂记》,记载了从宋到元景祥寺及其檀越祠的几起几伏:
近世巨室舍田创寺,主檀越祠,……粤先辈秘书寅公尚志时,物色于僧,既得志,遂捐资创寺,名

立“景祥”,舍田七余顷。……宋季科征取给于寺,景祥遂而不支,惟佛殿、公祠独存。咸淳时,司干

端衡公请于郡,允抽园租,充时思用。未几,被僧元规罔恤香火,以坟山为己业。高大父朝奉吉甫公

执券证,乃白。⑥

上文可见景祥寺中有檀越祠,初时并不是宗祠。宋代的科税导致景祥寺不支,只有佛殿和公祠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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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南宋咸淳时,族人请求郡府允许寺院抽园租充用。没有多久寺僧罔顾族人香火,占坟山为己业。后

族人拿出券证,才真相大白。后来重修寺院公祠,“使祖宗数百年之盛事复见于今日”。这段记载反映出

族人如何批评僧人占坟山,不事祠堂香火,最后寺院为族人所控的情形。
另一通元至正十三年的《南湖山郑氏祠堂记》记载了广化寺为后唐郑氏祖露公、庄公、淑公三兄弟之

故居,寺有祠。宋代置兴化军,有侍御史伯玉公、祖母余氏创崇圣庵,每遇岁时,享祀祖忌。中元之时,僧
人备礼,子孙拜谒。后来“僧或勤怠,礼有作辍”。于是状上,告诫僧院,并重立田亩契约,勒石立碑。①

也反映出寺院僧人如何懒惰不尽职守,不守礼拜,导致族人告官并对僧人告诫的情形。其中祖母余氏创

崇圣庵,反映出女性在宗族中的地位。
在笔者做田野的蓝田,余氏禅林寺和李氏凤林寺在明代都演变为宗祠。② 从清代嘉庆年间族人余

廷章撰写的族谱推断,禅林寺分出独立的宗族祠堂,应该是在从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到元至正元

年(1314)的约90年期间,宗祠完全吞并佛寺则应该是在明代前期。从上面族谱记载“宝庆年间,众以住

僧香灯不职,影室颓弊,遂于众房集议于法堂,后新剏祠堂五间,面架科名楼对揖,乃移公婆真像于此,崇
奉焉”。③ 可见虽然当时可能寺院尚未成为从属祠堂的香火院,但已经不是过去禅林寺中的檀越祠或者

伽蓝祠,而是明显以公婆为祭祀的家祠,即从寺院到宗祠,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
元至正元年的《余氏族谱·仙游给事崇龟序》,则将上述祭祖情形描述得更加清晰:“瑞峰香林长史

有祠,仙岩禅林尚书公有祠,匾额六字宋徽宗御题。每岁冬至节,长史公子孙毕集祠下,正月六日尚书公

子孙毕集仙岩祠下,率不下四五百人,以昭穆叙拜。”这里的祠堂虽然可能还没有吞并佛寺,但是分立的

情形十分显然。《余氏族谱》说“此祠建自始祖五世孙褐公,至公殁祠坏。其中继创不少,延至康熙年间,
天寿二房原天七房大三家启淳字灏卿号太渊公之长子长孙将宁德富坝买来厝骨,移至禅林寺右,建为祖

祠至今。”④说明建立祠堂时间在康熙年间,位置也很清楚———在寺院(现为余氏香火院)之右,说明是独

立的祠堂即现在的蝉林祠,康熙时有一个重新修建。
明代功德寺转变为宗祠开始形成规模,部分原因来自国家对佛教的抑制和对儒家的宽松。《八闽通

志》曾说寺院并归,限僧数,禁私度私创,反映了当时福建社会的情况。王荣国自《八闽通志》整理出数

例:福安县明洪武年间尚有寺32所,其中26所归并入资福寺等六寺;福清县明洪武年间尚有一百多所

寺院,其中48所并入黄檗寺,77所并入报慈寺,26所并入灵石寺;漳州府明代寺院合为五禅寺。⑤ 国家

整顿和归并寺院,带来了佛教的式微,但是民间功德祠堂却逆袭发展。“万历以后,营建织造,溢经制数

倍,加以征调、开采,民不得少休。迨阉人乱政,建第营坟,僭越亡等,功德私祠遍天下。盖二百余年,民
力殚衰久矣。”⑥这里的“功德私祠”,指的应不是寺院,而是祠堂。当时不称宗祠,而称“功德祠”,说明是

借自对功德寺院中的檀越或伽蓝祠的称呼。由此来看,功德私祠遍天下的情形,从侧面反映出寺院衰而

宗祠兴的情景。
除了禅林寺,余氏还有几座功德寺院,包括上面提到的香林寺,后来变为宗祠香林祠。它们的类似

演变,印证了地方社会在南宋以后宗族化的过程。香林寺位于阳村镇香林村,族谱记载:“第五代祖讳诜

十六公,是爲长史公也。……次讳谳,官御史大夫,……长史公婆合葬于香林,架造坟庵一所,匾曰瑞峰。
……厥后御史公感钟鼓之梦,将公婆改葬于磨坑后洋。以旧域架造寺宇爲功德寺,名曰瑞峰香林寺。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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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今佛殿址也。立影堂于寝室之后,仰寺门晨夕供奉香灯,春秋洒扫墓坟,每岁冬至日,爲公婆追修。”对
于寺田,族谱中规定了“子孙若寻地墓,或在田中仰在外处,抽田二石对换里院,余外不得侵占。”①县志

记载香林寺“宋景德四年建,明洪武四年僧逃寺废。后御史余谳舍香林祠一座”。② 其中“后御史余谳舍

香林祠”有误,因爲谳公是宋代舍田建寺者,不可能到明初建祠。但是此一记载有两点颇为重要:一是明

初洪武间有建香林祠;二是为什么洪武四年(1371)僧逃寺废? 说明当时可能有一个对佛教和僧人的排

挤,之后便建立了宗祠香林祠。在这个过程中,香林寺变成了宗祠,带有香火院。格局与禅林祠十分

相似。
蓝田余李两姓的宗祠因为来自功德寺院禅林寺与凤林寺,在后来演变为宗祠与佛寺(香火院)一体

的情况。宗祠为主,香火院成为宗族的佛教场所。僧人帮助看守祠堂,耕种祠田(原来为寺田)。香火院

是开放的寺院,外人可以来祭拜。寺僧也是开放和流动的。《古田县志》记载清代有“僧乃炽,闽县名家

子,生有异相,且具夙根,皈依蓝田蝉林寺以僧”“大乘禅师住持蓝田蝉林寺,饱学好吟”。③ 实际上,这个

时候的禅林寺早已变为“蝉林祠”,用“蝉”代“禅”,明显反映出从佛寺到宗祠的转变。
为了解功德寺院从寺到祠的话语实践,笔者详细查阅了《余氏总谱》,其中对“寺”和“祠”的使用,有

一个明晰的历史演变脉络(参见表1)。
第一,从寺到祠的称呼变化。这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宋元时期以“功德寺”“功德祠”为主称,祠

堂仍然具有“功德”含义;这一阶段表现为“祖宗化”,即在儒家伦理之下,批评佛教做功德轮回,强调祭祖

的儒家规范;(2)明代开始以“宗祠”称呼。这一阶段是宗祠化的阶段。宗族逐渐控制了祠堂和田产,形
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宗祠规范。这两个阶段都是以“宗”化祠,不断把亲子、世系和权力关系化入

祠堂。④
表1 禅林寺从寺到祠的名称⑤

年 代 用 语 出 处

南宋开禧三年(1207) 禅林寺/功德寺 《司理公再集谱序》(12~14页)

元至正元年(1314) “禅林尚书有祠” 《浚公重修余氏谱序》(28~31页)

元至正十九年(1359) 禅林功德寺/尚书公祠 《运公重修余氏族谱序》(33~35页)

明嘉靖年间(1522~) 蝉林祠/宗祠 《芝山族谱旧序》(43~45页)

清嘉庆甲戌年(1814)
蝉联祠;“禅林祠至嘉庆十七年壬

申岁修谱,次年改额曰蝉联”
《重修蝉联祠族谱序》(45页)
《上院蝉联祠配享祖志》(182~183页)

  第二,从禅林———蝉林———蝉联的称呼变化。也分两个阶段:宋元时期称“禅”林,保留了佛教“禅”
的意思;明以后改“禅”为“蝉”,消抹了佛教痕迹。“蝉林”一词沿用至今,80年代重修蝉林祠,在宗祠三

进大厅的墙上,书有“蝉林创祠祖”文:“……后移其寺于万山之巅曰蝉林祠,兴建殿宇,轮奂壮丽,遂为公

德寺,……”。参考上引族谱,将“禅林”改“蝉林”、将“功德”改“公德”,以消除佛教的痕迹,正是宗祠化过

程中典型的话语实践。
笔者曾撰文论述了明代泉州开元寺的族人如何争夺寺院的历史过程。⑥ 泉州开元寺坐落于泉州市

区,初建于唐,现存寺院为明末崇祯间重修,占地面积约七万平方米(近130亩),已经有1300余年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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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余廷章.余氏族谱·長史公譜序[M].1813:21~22.
(清)辛竟可.玉田县志[M].乾隆十六年:426.
黄澄渊,余钟英纂.古田县志·方外传(卷6)[M].1940.
李亦园.中国家族与其仪式[J].“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1985,(59).
余祖祥,等.余氏总谱·尚书公房谱序[M].1993.
张小军.佛寺与宗祠———明代泉州开元寺的历史个案研究[A].陈志明,张小军,张展鸿.传统与变迁———华南的

文化和认同[M].北京:文津出版社,2000.



史。按照明代释元贤所撰《开元寺志·建置志》记载:
大开元万寿禅寺。唐垂拱二年(686)乙酉二月州民黄守恭昼梦一僧乞其地为寺。……请僧匡

护主之。长寿壬辰,升为兴教寺。神龙乙巳,改额龙兴。玄宗二十六年(738),诏天下诸州,各建一

寺,以纪年为名。有司复以应命,改额开元。历五代十国而至宋,旁创支院,一百廿区,支离不相属。
至元乙酉(1285),僧录刘鉴义,白于福建行省平章伯颜,奏请合支院为一寺。赐额大开元万寿

禅寺。①

黄守恭因为舍了桑园建寺,僧人为黄设立了伽蓝(寺院保护神)祠,后来为檀樾(寺院施主)祠。据

《开元寺志·建置志》记载:“檀樾祠。旧为伽蓝祠。在法堂之左。至元间,僧妙恩建。至正丁酉灾。洪

武间,僧正映重建,岁久倾圮,浸人民间。万历二十四年,郡守程公朝京,究归寺,檀樾宪副黄公文炳,率
族建祠,祀黄守恭长者。”②开元寺虽然没有演变为宗祠,但其中的伽蓝祠却成了黄氏族人每年祭祖的场

所,具有了宗祠的功能。
王瑞来的著作《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讨论了南宋开启的宋元变革,主要特点就是士

人走向民间。③ 许理和(ErikZürcher)曾在四世纪前后中国佛教的研究中,提出“士大夫佛教”的说法:
“公元三世纪末和四世纪初经历了整个中国新型知识精英(intellectualelite)的形成,其中包括有教养的

僧人,他们能够通过结合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学术,成功地发展出特定形态的佛教,并在上层阶级中传

布,我们称之为‘士大夫佛教’。”④这一区别于当时“王室佛教”(如南北朝时期的功德寺院)的士大夫佛

教传统,一直延续到唐代,甚至影响到著名的“古文运动”⑤。但显然不同于本文所论宋以降的“佛教的

士大夫化”。笔者曾讨论“文治复兴”与礼制变革,寻找从宋到明清华南社会的历史文化转型,不仅是士

人走向民间,更是国家走向民间。佛教的士庶化正是伴随着这一过程而几乎同步发生的,包括东南和华

南地区民间信仰的国家化和宗族的文化创造。⑥

三、国家佛教制度的下沉

宋代早期,佛教为帝王所重视。宋太祖赵炅曾言“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⑦ 宋元到明清,佛教治

理的国家制度及其影响逐渐走向民间社会;同时,民间佛教也在反向影响国家佛教制度的改变。杨庆堃

曾经提出“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religion)和“弥散性宗教”(diffusedreligion)的概念。⑧ 圣凯就

此讨论了佛教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民间社区中的佛教信仰仪式和活动会通过“社邑”“净行社”等
形式融入乡村生活;另方面也会在僧众领导下深深地“嵌入”权力结构和地方秩序中。并主张要依“制度

性宗教”的视角进行观察,而非看成个别的、分散的佛教活动。⑨ 历史上,佛教一直具有国家制度性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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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引自《泉州开元寺志》存本,参见张小军.佛寺与宗祠———明代泉州开元寺的历史个案研究[A].陈志明,张小军,
张展鸿.传统与变迁———华南的文化和认同[M].北京:文津出版社,2000.

引自《泉州开元寺志》存本,参见张小军.佛寺与宗祠———明代泉州开元寺的历史个案研究[A].陈志明,张小军,
张展鸿.传统与变迁———华南的文化和认同[M].北京:文津出版社,2000.

王瑞来.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
[荷]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M].李四龙,裴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8.
孙昌武.“古文运动”的社会与文学背景.唐代古文运动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9:28~34.
张小军.文治复兴与礼法变革———祠堂之制和祖先之礼的个案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2).
参见 (宋)李 焘.续 资 治 通 鉴 长 编 · 卷 二 三 [EB/OL].https://ctext.org/wiki.pl? if=gb&chapter=

102878&remap=gb.2024-05-03.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范丽珠,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
圣凯.生活、主体、内在———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的三种转向[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



间弥散性双重存在,并非可以截然二分。本节所讨论的度牒制度和佛教管理制度,反映出国家制度性佛

教的下沉以及与民间弥散性佛教的结合。
(一)功德寺院管理体制的民间化

在国家对功德寺院的管理方面,唐代已经设立“功德使”职。有一个从僧职到官职的演变过程。①

“贞元四年(788),崇玄馆罢大学士,后复置左右街功德使、东都功德使、修功德使,总僧、尼之籍及功

役。”②左右街功德史为长安东西两部分寺院和道观的监护者。《旧唐书》记载元和二年(807)“二月辛

酉,诏僧尼道士全隶左右街功德使……”③除了功德使作为国家官职,还设有寺院自我管理的僧官,属于

僧录司管辖。宋代由鸿胪寺管理左、右街僧录司。明洪武十五年(1382)置僧录司,属礼部。负责任命寺

庙住持,掌管度牒发放,管理全国寺院名册和僧尼名籍等。当时府设僧纲、州设僧正、县设僧会。④ 体现

出国家佛教管理制度中官治与僧治的双轨制。
宋代元丰改制,废止功德使制,佛教归于鸿胪寺,鸿胪寺主管祠祭、四夷朝贡、掌僧尼、道士、颁发度

牒。一方面表明佛教属于国家礼仪的范畴,或者说是从国家礼仪角度安排佛教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佛

教是外来之事。南宋佛教管理归属于祠部,掌祀典、道释、祠庙、医药之政令等事。但重要处在于:与功

德使司和鸿胪寺的国家中心地域管理不同,南宋的祠部(属于礼部)管理是面向全国僧尼的管理,可见民

间佛教的管理已然是国家之举。刘长东曾辩论日本学者高雄义坚关于宋代功德使地位低下的观点,引
证认为“宋初的功德使是由开封府尹兼任的,而宋初的开封府尹又以亲王为之,则功德使的权位也就不

可谓之低下了”。⑤ 不过,无论功德使的地位如何,重要的是看他与佛教治理的关系如何,以及佛教兴衰

成败的国家制度安排。这里需要有一个“双向一体”的文化实践视角:
首先,自上向下。刘长东认为:佛教“伴随僧尼所属机构自功德使、鸿胪寺到祠部的变迁,其管辖范

围也表现出一种从区域性和分散性向全国化和统一化发展的趋势,但这种发展趋势和僧尼所属机构的

变迁一样,我们在其背后看不出有什么政府的施政意图在起作用,而是由前代功德使制的沿革及其在宋

代的废兴造成的”⑥。全国统一化的佛教管理自上向下是事实。这里的问题在于:佛教治理自下而上、
自分散而统一的全国统一化难道不是政府的施政意图? 作者其实也说:所谓的“南宋祠部不仅保留着原

来对天下诸州僧尼帐籍度牒的知情权,而且又有了对天下教门事务的直接管理权。这种知情权和管理

权的全国性的统一,无疑会给中央政府对全国僧、寺的宏观管理增添一些行政制度上的保障。而就政教

关系而言,至少在制度上这会使宋代佛教的发展自主性更易受到政府的削弱或侵夺。宋代僧尼所属机

构的变迁对宋代佛教发展的客观意义,大概就体现于这里”⑦。可见,国家加强佛寺管理,恰恰是因为当

时寺院泛滥,带来寺院地主土地经济等问题,国家度牒制度成为百姓逃避徭役的方式,因此施政意图就

是要抑制或削弱佛教。国家的佛教制度于是需要下沉到民间,将分散的寺院进行统一管理和整并。
其次,自下向上。民间寺院既有国家管理的需要,同时也希望国家的介入,以正寺院之名,许多功德

寺院希望得到国家赐额就是一个例子,体现出寺僧管理自民间向上的要求。前述莆田《荐福院方氏祠堂

记》碑,记载了方廷范因其“欲营精舍以奉先合族而未果”,他的所谓“子贵”为官的6个儿子(分别任水部

员外郎、秘书少监、著作郎、大理司直、礼部郎中等)“协力以成父志,请隙地于官,买南寺某司业圃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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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汤一介.功德使考[A].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许嘉璐,黄永年.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2册)·卷四十八·志第三十八·百官(三)[M].上海:汉语大词典

出版社,2004:1002~1003.
(后晋)刘昫,等.二十六史·旧唐书·卷15[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298.
参见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百卷本·第75卷·明代宗教史[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何孝荣.明朝佛

教史论稿[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12.
刘长东.宋代僧尼隶属机构的变迁及其意义[J].宗教学研究,2002,(2).
刘长东.宋代僧尼隶属机构的变迁及其意义[J].宗教学研究,2002,(2).
刘长东.宋代僧尼隶属机构的变迁及其意义[J].宗教学研究,2002,(2).



之,于是荐福始有院”。这里的“请隙地于官”,意思是找了一些闲隙之地请官方批准建寺,这些地中,“共
施宝石全庄田三十石种,又施南箕田七石种、南门田三石种,密监也;施漈上田三石种,正字也;施濠浦田

十石种,礼部也……”。① 上面的“秘监”是管理国家藏书与编校工作的官名,“正字”是雠校典籍,刊正文

章的官名;礼部是负责寺院管理的机构。这三者作为寺田的来源,表面看起来是三个官员或机构向下的

捐田,实则应该是方廷范的次子秘书少监仁岳、三子著作郎仁瑞、五子礼部郎中仁载三人借国家官位助

自家寺院的“假公济私”。而其中的礼部,在南宋时期正是管理寺院的祠部之上级机构。可见国家的管

理如何潜移默化地通过民间家庭关系进入民间功德寺院的情形,亦反映出在人们的观念中,希望这些

“国家符号”进入寺院,借此提高寺院的地位。苏轼曾在杭州任上,因“钱塘佛者之盛,盖甲天下。……故

于僧职正副之外,别补都僧正一员”②。通过设立寺院僧官来管理地方佛教事务,也反映出来自民间的

需要。
元代,功德使废而又立,《元史》有“罢功德使司,以所掌事归宣政院”③。“己丑,复立功德使司。癸

巳,皇子古纳答剌更名燕贴古思。置兴瑞司,掌中宫岁作佛事,秩正三品”。④ 随着佛教走向民间社会,
元代的佛教走向世俗,乱建寺院,僧行不轨,寺规无章,于是引起了朝廷对寺院的限禁和对佛教清规的强

化以及明清时期佛教清规从官寺到民寺的民间化过程。王仲尧认为寺院清规在明清的加强反映出两

点:(1)民间佛教成为拯救世俗社会不堪的力量,因而先要自我振兴;(2)佛教对抗世俗与世事的方式。⑤

明代,国家的僧禁更加严格,同时也进行了统一和标准化的管理。朱元璋洪武二十四年(1391)曾颁

布《申明佛教榜册》:“今天下之僧,多与俗混淆,尤不如俗者甚多,是等其教而败其行,理当清其事而成其

宗。令一出禅者禅,讲者讲,瑜伽者瑜伽,各承宗派,集众成寺”。反映出国家的佛教治理已达及民间社

会。例如洪武二十四年,规定“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

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⑥ 明代福建的所谓倭寇之乱以及因此向寺院征收军饷,令僧人不堪重负,寺院

田产变卖流失。在此背景下,许多寺院也反过来寻求国家的庇护,例如成化年间,福建监察御史徐镛曾

经向皇帝报告说:“福建僧人,多以田投势豪之家,谋为主持。亦有已经问罪还俗,仍复夫赴京请求僧录

司给剳住持者”⑦。反映出自下向上对“国家”之需求。
(二)度牒制度与寺院土地

宋代的僧尼数量庞大,与国家佛教制度关系密切。僧尼立有僧籍,国家发给度牒,归祠部管理。度

牒是出家僧侣的许可证,持此证是官度僧人。不过,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僧籍不入户籍,因此可以避税逃

役,因而底层社会之人居多。福建有所谓“湖田种稻重收谷,山路逢人半是僧”⑧之说。说明了国家的佛

教管理制度已经向下到基层社会,对普通百姓产生了影响。度牒在宋代成为有价商品,标价出卖,“熙宁

元年七月,始出卖于民间,初岁不过三四千,至元丰六年,限以万数”,许多人也借此购买度牒以避赋役。
“近世二浙、福建诸州至千区,福州千八百区,粳稻桑麻,连亘阡陌,而游惰之民窜籍其间者十九,费爲落

发修行也,避差役爲私计耳”。⑨ 民间僧众或因土地流失或避税,或因生活无着落等原因,在一些时期和

不同地区有大量增加。对基层社会影响巨大的售卖度牒,其实是一种国家制度。原因之一是政府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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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而向民间社会的一种变相敛财方式。结果不仅穷人避税为僧,一些富人地主也会借此避税,导致地

方政府发放的度牒远不能满足需求,造成借发放度牒的贪污腐败。①

宋代,寺院土地数量巨大。有“寺院田惟闽最多”之说。如南宋时的福建路,寺院的田产收入除去交

纳两税和维持寺院日常开销,每年尚有盈余三十六万五千多贯。② 立寺占田和当时的土地国家佛教制

度有关。例如宋“理宗景定间,国库空虚,军费无着。贾似道以低价买民间窬限田地,作爲公田,租与民

耕种,年收赋税,以赡不足。……田值千缗,以四十缗买之,且多予空无代价之度牒告身。名虽爲买卖,
实无异于强夺”③。更重要的,是围绕功德寺,形成了另一种依附于世俗地主的僧侣地主的庄园经济。

国家佛教制度的下沉,不仅增加了大量的僧尼,也带来了佛教寺院的增长和发展。根据福建古田县

乾隆间的《古田县志》记载,笔者整理出建于唐代的佛寺有22座,建于五代16座,建于宋代87座,建于

元、明各两座,清一座。④ 可见宋代的造寺高峰,也反映出佛教和功德寺院伴随着国家制度走向基层社

会的情况。对此,《佛祖统纪》曾记载了南宋淳祐十年臣僚的一段上言:
国家优礼元勋大臣近贵戚里,听陈乞守坟寺额,盖谓自造屋宇,自置田产,欲以资荐祖父,因与

之额。顾大观降旨,不许近臣指射有额寺院,充守坟功德。……凡勋臣戚里有功德院,止是赐额蠲

免科敷之类,听从本家请僧住持,初非以国家有额寺院与之。迩年士夫一登政府,便萌规利指射名

刹,改充功德,侵夺田产,如置一庄,子弟无状,多受庸僧财贿,用为住持。米盐薪碳,随时供纳,以一

寺而养一家,其为侮辱祖宗多矣。况宰执之家所在为多,若占数寺,则国家名刹所余无几,官中一有

科需,则必均诸人户,岂不重为民害?⑤

上面的话,讲到皇亲国戚建功德寺院荐祖,因之赐额。宋徽宗大观年间,降旨不许近臣染指有额的功德

寺院,只是有额的寺院可以蠲免科税,可以自己请僧人住持,非国家赐额的寺院不可这样。这里明确使

用了“国家”的概念。接着说道近年一些士大夫进入政府,就开始谋利于寺院,改寺院为功德寺院,侵夺

田产,使用行贿的僧人做住持。以寺养家,有辱祖先。宰相之家甚至侵占多个寺院,一旦政府有临时税

收的科需,便向人户均摊,带来严重的民害。最后,上言书希望遵守旧制,明确哪些是占额寺院,并且由

政府请住持僧人管理,避免私自使用行贿的僧人。可见宋代有一个国家功德寺院士大夫化的过程,也是

赐额功德寺院为代表的国家佛教走向民间的过程。一些为官的士大夫和地方精英通过功德寺来钓誉国

家、获取私利,随后把国家和佛教做到了民间社会。此乃国家佛教及其文化士庶化的重要一面,实际上

也是佛教在民间化的过程中“再国家化”的过程。
功德寺以田租佃养寺,以寺追修施主,这种方式后来甚至影响到朱熹的家礼家庙设计,成为近代宗

祠模式的基础,功德寺的传统反映出佛教的影响深深渗透在儒家士大夫和百姓中间。到了明代,这种情

况仍然在继续。特别是前文提到的国家对寺院的重税,使得寺院被迫投靠官宦士大夫,也是一种佛教士

庶化的情形。如明代福建的所谓倭寇之乱以及因此向寺院征收军饷,令僧人不堪重负,寺院田产变卖流

失。在此背景下,许多寺院也反过来寻求庇护,例如成化年间,福建监察御史徐镛曾经向皇帝报告说:
“福建僧人,多以田投势豪之家,谋为主持。亦有已经问罪还俗,仍复夫赴京请求僧录司给剳住持者”⑥。
国家佛教制度在其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上述度牒制度显示出国家的佛教管理或主动或被动走向基层社会。除此之外,也体现在其他一些

方面。全国性僧尼管理是宋代逐渐形成的特色,其原因与文复兴治的士大夫政治文化有密切关联,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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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治复兴是打通国家与民间联系的主要方式,“士大夫佛教”是推动佛教从国家走向民间的重要因素。

结 论

通过以上对东南佛教功德寺院历史文化的个案,本文初步分析了宋代以降东南佛教的士庶化过程。
这一过程与宋以降儒家文化走向民间社会的过程紧密相连,与国家文化的下沉如华南民间信仰的国家

化密切相关,也与华南大规模的宗族文化创造相伴随。佛教的士庶化一方面是国家佛教文化和佛教管

理制度下沉到民间社会的过程;另方面也是士庶社会消费国家的佛教文化资本,将国家做到他们身边的

结果。历史上,佛教一直具有国家制度性和民间弥散性双重存在,并非可以截然二分。
科大卫、刘志伟曾讨论了国家与民间社会互动的“正统化”的文化实践过程。① 张士闪从礼俗互动

的概念来思考国家与民间政治的契合。② 萧凤霞讨论过国家、士大夫与民间社会的共谋。③ 在“文治复

兴与礼制变革”一文中,笔者曾指出了“国家礼仪的庶民化”与“庶民礼仪的国家化”。这是国家与民间社

会共主体的过程。④ 本文希望对理解佛教本土化的历史文化进程提供一个可能的视角,同时也促进我

们把佛教研究的视野扩展到民间和乡土社会。正是在乡土,佛教获得了其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持久的生

命力。

TheCivilianizationProcessofBuddhismaftertheSong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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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acasestudyofthehistoricalevolutionoftheGongdeTempleinFujianinsouth-
eastChina,thispaperdiscussesthecloseconnectionbetweenBuddhisminsoutheastChinainitscivil-
ianizationprocessaftertheSongdynastyandtheprocessofBuddhistcultureenteringthefolk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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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religiousculturesinsouthChina.Ontheonehand,thecivilianizationprocessofBuddhismwasa
downwardsprocessofthenationalsystemofBuddhismenteringthecommunity-levelsociety;o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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